加大信贷支持，促进住房消费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

　　问：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答：个人住房贷款是一种消费贷款。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一是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促进住房消费，改善居民住房条件。通过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可以解决居民改善住房要求和当前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变将来消费为当前消费，提前改善住房条件。二是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促进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发放个人住房贷款，不仅可以增加住房有效需求，而且可以通过支持住房消费，促进住宅建设，从而推动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有利于银行优化信贷资产结构，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四是规范商业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五是维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

　　问：《办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办法》共分十章三十九条，对个人住房贷款的对象和条件、程序、期限和利率、担保、房屋保险以及抵押物和质物的处分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有：
　　1.贷款的对象和条件。贷款的对象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条件是城镇居民用于购买自用普通住房且有购房合同或协议，有还本付息的能力，信用良好，有购房所需资金30%的购房首付款，有银行认可的贷款担保等。
　　2.贷款期限和利率。贷款期限由银行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20年。贷款利率按法定贷款利率（不含浮动）减档执行。即，贷款期限为1年期以下（含1年）的，执行半年以下（含半年）法定贷款利率；期限为1至3年（含3年）的，执行6个月至1年期（含1年）法定贷款利率；期限为3至5年（含5年）的，执行1至3年期（含3年）法定贷款利率；期限为5至10年（含10年）的，执行3至5年（含5年）法定贷款利率；期限为10年以上的，在3至5年（含5年）法定贷款利率基础上适当上浮，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5%。
　　3.贷款担保。个人住房贷款均采用担保贷款方式，银行不得对个人发放住房信用贷款。《办法》对贷款担保的几种方式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4.房屋保险。《办法》规定以房产作抵押的，必须办理房屋保险，同时规定如发生保险责任范围以外的房屋毁损，借款人需负全部责任。
　　另外，《办法》对贷款的程序、借款合同的变更和终止以及抵押物和质物的处分等内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问：城镇居民需具备哪些条件才能申请个人住房贷款？
　　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可向银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
　　一、具有城镇常住户口或有效居留身份；
　　二、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信用良好，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三、具有购买住房的合同或协议；
　　四、无住房补贴的以不低于所购住房全部价款的30%作为购房的首期付款；有住房补贴的以个人承担部分的30%作为购房的首期付款；
　　五、有贷款人认可的资产作为抵押或质押，或有足够代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作为保证人；
　　六、贷款人规定的其他条件。
　　城镇居民除具备上述条件外，还应向贷款人提供下列资料：
　　一、身份证件（指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和其他有效居留证件）；
　　二、有关借款人家庭稳定的经济收入的证明；
　　三、符合规定的购买住房合同意向书、协议或其他批准文件；
　　四、抵押物或质物清单、权属证明以及有处分权人同意抵押或质押的证明；有权部门出具的抵押物估价证明；保证人同意提供担保的书面文件和保证人资信证明；
　　五、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需持有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
　　六、贷款人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资料。

　　问：哪些金融机构可以办理个人住房贷款？
　　答：《办法》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所有商业银行和住房储蓄银行，均可办理个人住房贷款。

　　问：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用普通住房有何规定？
　　答：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用普通住房，首先应取得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的批准，同时，《办法》规定，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不得超过借款家庭成员退休年龄内所交纳住房公积金数额的2倍。公积金贷款利率在3个月整存整取存款利率基础上加点执行。贷款期限为1年至3年（含3年）的，加1.8个百分点；期限为3至5年（含5年）的，加2.16个百分点；期限为5至10年（含10年）的，加2.34个百分点；期限为10至15年（含15年）的，加2.88个百分点；期限为15年至20年（含20年）的，加3.42个百分点。

　　问：对城镇居民修房、自建住房贷款有何规定？
　　答：《办法》规定，城镇居民修房、自建住房贷款，参照个人住房贷款办法执行，但个人住房贷款不得用于购买豪华住房。

　　问：此次颁布的《办法》和97年4月份人民银行颁布的《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办法》相比，主要有哪些不同？
　　答：此次颁布的《办法》和97年4月份人民银行颁布的《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办法》相比，主要有以下不同：一是扩大了贷款可用于购买住房的范围。原《办法》规定，个人住房贷款只能用于购买用公积金建造的自用普通住房，而新《办法》规定，个人住房贷款可用于购买所有自用普通住房。二是扩大了贷款的实施城市范围。原《办法》规定，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只在安居工程试点城市实施，而新《办法》则取消了这一限制，即所有城镇均可开展个人住房贷款业务。三是扩大了办理个人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范围。原《办法》由于规定个人住房贷款只能用于安居工程试点城市居民购买用公积金建造的自用普通住房，因而实际上只有工、建、农三家银行可以办理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新《办法》取消上述限制条款后，实际上所有银行均可办理个人住房贷款业务。

